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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应视解锁条件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法；

①解锁条件仅为服务期限条件的，企业应假设资产负债表日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已于当期期初（或晚于期初的授

予日）全部解锁，并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4 号——每股收益》中股份期权的有关规定考虑限制性股票的稀释性。

其中，行权价格为限制性股票的发行价格加上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取得的职工服务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

支付》有关规定计算确定的公允价值。

锁定期内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分子应加回计算基本每股收益分子时已扣除的当期分配给预计未来可解锁限制性股

票持有者的现金股利或归属于预计未来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净利润。

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发行价格+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取得服务的公允价值（授予日权益工具公允价值×剩余等待期时

间比例）

限制性股票加权平均股数=∑预计人数×授予股数×时间比例

限制性股票增量股=限制性股票加权平均股数×（1-行权价格/平均市场价格）

稀释每股收益=当期净利润/（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限制性股票增量股）。

②解锁条件包含业绩条件的，企业应假设资产负债表日即为解锁日，并据以判断资产负债表日的实际业绩情况是否

满足解锁要求的业绩条件。若满足业绩条件的，应当参照上述解锁条件仅为服务期限条件的有关规定计算稀释性每

股收益；若不满足业绩条件的，计算稀释性每股收益时不必考虑此限制性股票的影响。

【例题 28-2】甲公司采用限制性股票进行股权激励，2×20 年 1 月 1 日以非公开方式向 600 名管理人员每人授予 100

股自身股票（面值 1 元），授予价格每股 8 元。当日认购手续办理完毕，该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估计为每股 15 元。激励计划规定，这些人员从 2×20 年 1月 1日起连续服务 3 年后，所授予股票全部解锁，其间离

职的由甲公司按原授予价格回购。激励对象因限制性股票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代为保管，在解锁时支付，对于未

能解锁的回购时扣除享有的该部分现金股利。

甲公司 2×20 年实现净利润 500 万元，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为 206 万股（含限制性股票），宣告发放现金股利

每股 1 元。估计 3 年中离职人数合计为 80 人，2×20 年 6 月 30 日有 30 人离职，当年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为每股 35

元。

要求：计算甲公司 2×20 年的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

【答案】基本每股收益=【500-（600-80）×100×1/10000】/（206-6）=2.47（元）

行权价格=8+15×2/3=18（元）

限制性股票加权平均数=600×100×1/2+（600-30）×100×1/2=58 500（股）

限制性股票增量股=58 500×（1-18/35）=28 414.29（股）

稀释每股收益=500/（200+28 414.29/10 000）=2.46（元）

【知识点 3】每股收益的列报

（一）重新计算

1.企业发行股票股利、公积金转增资本、拆股和并股等事项，会增加或减少企业的股数，但并不影响所有者权益的

总额，既不影响企业控制的资源，也不改变企业的盈利能力，因此，应当按照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

每股收益。计算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时，分母股数直接按比例扩大倍数，无需考虑时间权重。重新计算的

目的是为了保持各列报期间的可比性，否则每股收益降低会使报表使用者误以为公司的盈利能力下降了。

2．重新计算发生在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的，应当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属于非调整事项。

3.当会计差错和会计政策变更而进行追溯重述和追溯调整的，应当追溯调整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



【例题 28-3·多选题】丙公司为上市公司，2×20 年 1 月 1 日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为 10 000 万股。2×20 年度普通股

平均市价为每股 10 元，2×20 年度合并净利润为 13 000 万元，其中归属于丙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部分为 12 000 万元。

2×20 年，4 月 1 日，丙定向增发 4 000 万股普通股作为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对价，于当日取得丁公司的控制权。

7 月 1 日，根据股东大会决议，以 2×20 年 6月 30 日股份为基础分派股票股利，每 10 股送 2 股。10 月 1 日，根据

经批准的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高级管理人员 2 000 万份股票期权，每一份期权一年后行权时可按 5 元的价格购买丙

公司的 1 股普通股。

则下列关于丙公司 2×20 年度每股收益说法正确的是（ ）

A.基本每股收益为 0.77 元/股 B.基本每股收益为 0.83 元/股

C.稀释每股收益为 0.76 元/股 D.稀释每股收益为 0.72 元/股

【答案】AC

【解析】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从购买日开始计算股数。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10 000+4 000×9/12）×1.2=15

600（万股），基本每股收益=12 000/15 600=0.77（元/股）。稀释性增量股=（2 000-2 000×5/10）×3/12=250（万

股），稀释每股收益=12 000/（15 600+250）=0.76（元/股）。

【例题·单选题】甲公司 2×19 年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2400 万元。2×19 年 1月 1日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为

1000 万股，2×19 年 4 月 1 日分派股票股利，以总股本 100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送 4 股。2×20 年 7月 1日新发行

股份 300 万股。2×21 年 3月 1日，以 2×20 年 12 月 31 日股份总数 170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以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 2 股。甲公司 2×20 年度财务报告于 2×21 年 4 月 15 日经批准对外报出。不考虑其他因素，甲公司在 2×20 年度

利润表中列示的 2×19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是（ ）。（2021 年）

A.1.41 元/股 B.1.38 元/股 C.1.71 元/股 D.1.43 元/股

【答案】D

【解析】甲公司 2×19 年基本每股收益=2400/（1000+1000/10×4）=1.71（元/股），甲公司 2×21 年 3 月 1 日（即

2×20 年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期间）以资本公积转增资本，应当按照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列报

期间的每股收益，故甲公司在 2×20 年度利润表中列示的 2×19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1.71/1.2=1.43（元/股），选项

D 正确。

（二）配股

1.配股：是向全部现有股东以低于当前股票市价的价格发行普通股。计算每股收益时，可分解为按市价发行股票和

无对价送股两部分组成，对送股部分视同列报的最早期间就已发行在外，与股票股利具有相同的效果。

2.计算公式

（1）每股理论除权价（新股价）=（行权前发行在外普通股市价总额+配股收到款项）/行权后总股数

（2）调整系数=行权前每股市价/每股理论除权价

（3）因配股重新计算的上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上年度基本每股收益/调整系数

（4）本年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配股前股数×调整系数×配股前时间权重+配股后总股

数×配股后时间权重）（分段相加法）

3.向特定对象配股的不考虑送股因素，视同发行新股处理，因为可能存在其他形式的补偿。存在非流通股的企业可

以采用简化的计算方法，不考虑配股中内含的送股因素，而将配股视为发行新股处理。

（三）列报

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

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每股收益有关的下列信息：

（一）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分子、分母的计算过程。

（二）列报期间不具有稀释性但以后期间很可能具有稀释性的潜在普通股。

（三）在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企业发行在外普通股或潜在普通股股数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本章小结：

（1）基本每股收益

（2）稀释每股收益

（3）每股收益的重新计算


